
主题研讨:《公司法》修订聚焦

以公司自治为本源的认缴资本制的发展

邹海林

　 　 内容提要:新《公司法》是我国《民法典》后民商事单行法的重大制度革新。 新《公司

法》基于认缴资本制的公司自治本源,经由体系化的制度结构完善,如股东出资不实的违

约责任、股东权利因出资不实所受限制、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股东出资义务的变动

等制度的结构和适用条件的改善,不仅巩固了认缴资本制已经产生的积极成果,而且为认

缴资本制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空间。 但是,新《公司法》在完善体系化的认缴资本制

的具体规则时,因为观念和公司资本制度规范表达的局限性,规定了数量不多但超越公司

资本制度自治属性的规则,如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实缴出资、股东未届缴资期限出资义务

随股权转让而移转的制度,值得理论和实务界继续讨论并找到合理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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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公司法》制定于 1993 年。 在 1999 年和 2004 年,立法机关先后修正《公司法》的
个别条款,并在 2005 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订。 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制度构建、规范解

释和发展的永恒主题。 《公司法》经由 2005 年修订,开启了《公司法》的理念和制度“由强

制向任意”规范的转型之路。 2013 年和 2018 年,《公司法》围绕公司资本制度相关事项先

后作了重大的修正。 2014 年施行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引入认缴资本制替代法定

资本制,这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转向公司自治的本源回归,凸显了公司自治的理念和制度

逻辑在《公司法》规范表达和解释上的根本性价值。 2023 年 12 月 29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通过引入夯实认缴资本

制的体系化规则,再度彰显公司自治的中国特色。

一　 认缴资本制的逻辑和价值发现:以公司自治为本源

认缴资本制的逻辑始于公司自治。 但传统公司法上的资本制度,其规范构造是法定

主义的,留给公司自治的空间十分有限。 尤其是,为保护债权人利益,公司法上的资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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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更成为公司资本制度贯彻和落实法定主义的基石,绝对不允许违反。 在我国,于
2014 年施行的认缴资本制面临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落实以自治为基础的认缴资本制。

(一)认缴资本制的逻辑梳理

认缴资本制逻辑梳理的核心要素为注册资本,其同样会涉及公司资本形成(确定)规

则和公司资本维持(充足)规则。 在认缴资本制项下,公司资本的形成不以股东实缴出资

为必要,仅以股东认缴和设立公司的行为为必要。 公司的注册资本,对应的是公司的全部

净资产,即资产负债表下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金、未分配利润等。 注册资本

是公司设立时其拥有的财产的“静态概念”,随后会发生许多变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专

断的数字。〔 1 〕 而公司的资本结构,通过资产负债表反映公司资产和负债以及损益表反映

公司的盈利能力,远比《公司法》规定的“资本”或“注册资本”的内容更丰富。 同时,因为

存在资本市场,股东无须向新设公司实缴出资,完全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而取得该

公司运营必需的财产或资金。 再者,资本市场的经验表明,投资者向公司投资时,看中的

并非公司实际控制多少财富,而是公司运营的商业模式及其潜在的成长价值;公司注册资

本的多少及其表现形式,并非公司信用的真实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认缴资本制可以轻松

地契合资本市场对公司资本的信用期待。
依照认缴资本制的逻辑,公司资本形成于公司设立时,而非股东向公司实缴出资时。

与此相适应,股东权利因公司设立而发生,与股东实缴出资与否亦没有关系。 依照法定资

本制,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对公司资本的形成和维持至关重要;股东未实缴出资,公司资

本无法形成,亦缺乏分配股东权利的依据;公司资本形成于股东的实缴出资,并因此而产

生相应的股东权利。 《公司法》 〔 2 〕 第 27、28 条规定的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方式以及履行

依据,正是法定资本制的逻辑产物。 但是,在认缴资本制项下,以上制度应当如何解读和

适用,《公司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新《公司法》亦同。 认缴资本制取消了最低资本额和

实缴资本的要求,有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制度压力或多或少会发生变化,相关的公司资本

制度的机制和规则应当随之变革。 如何完善认缴资本制项下的规则体系、优化针对股东

不当行为的事后救济机制、引导股东(或董事、监事、高管)进行有效的公司治理,以及如

何转化《公司法》上那些不曾发生变动的公司资本规范的论证逻辑,终将成为公司资本制

度未来改革的重任。〔 3 〕

(二)认缴资本制的本质属性

公司资本是股东自治的结果,这是公司合同法理论的应有内容。 将公司注册资本交

给股东自治,表明围绕着公司注册资本而形成的各种法律关系,诸如公司和股东相互间的

实缴出资权利义务关系、股东相互间对公司资本的确定、维持和不变形成的权利义务关

系,或者说在公司组织体成员与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层面,只要涉及注册资本事项,均属

·6·

《环球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1 期

〔 1 〕
〔 2 〕

〔 3 〕

See
 

Brain
 

R. Cheffins,
 

Company
 

Law:
 

Theory,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Clarendon
 

Press,
 

1997,
 

p. 531.
因此次修订后的《公司法》尚未施行,故下文将以“新《公司法》”指称修订后的《公司法》,“《公司法》”仍指称现

行《公司法》。 特此说明。
参见曹兴权:《债权人强制保护公司法规范的演变》,载邹海林、陈洁主编《公司资本制度的现代化》,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0-149 页。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于公司自治的范围。 但是,人们在认识公司注册资本的股东自治属性时,无不担忧股东的

自治会诱发公司的滥设、损害与公司交易的相对人的利益;尤其是将法定资本制项下保护

债权人利益的资本措施用以解释认缴资本制,不经意间将股东自治的资本问题转变为对

公司债权人的保护问题,阻碍了我国认缴资本制的良性发展。 十多年的公司认缴资本制

的运行表明,公司的注册资本仅是股东对公司作出的出资承诺,具有形成公司独立财产的

作用,并以此隔离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实缴出资)与否,与
公司资本的形成无关,但与公司资本的维持(充实)相关。 在认缴资本制项下,股东是否

实缴出资不再是评判股东地位(股权的取得及其变动)的考虑因素,仅构成评价股东向公

司应否承担出资不实的违约责任的因素。
认缴资本制凸显了注册资本的股东自治属性,回归了注册资本属于股东自治领域的

本来面貌,只要“有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就已经具备设立有限

责任公司独立财产的条件,公司的设立不以股东实际出资为必要,股东法律地位(股东权

利)的取得,自然也与股东是否实缴出资分离。 重塑公司注册资本的股东自治属性,为我

国《公司法》完善公司资本制度的核心价值。 由此,公司资本制度在传统公司法上被“神

话”为保护公司债权人最为重要的工具已经失去市场,认缴资本制只剩下维持公司资本

信用的功能,不再具有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功能。 在这个意义上,认缴资本制的推行,彻底

摒弃了以股东实缴出资来评价股东法律地位的思维束缚,使得有限公司的股东权利的自

由流通彻底摆脱了股东实缴出资条件的限制。

(三)认缴资本制的适用空间拓展

新《公司法》引入了类别股制度,凸显股东权利的差异化特征,但类别股制度更为深

远的影响,则是有效拓展了公司资本制度发展的自治空间。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157
条和第 158 条对公司发行类别股作出原则规定,但在发行程序上作出了限制公司自治的

法定硬性要求,以防止损害类别股股东的权利。〔 4 〕 在此基础上,新《公司法》对类别股的

发行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要求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不得发行”表决权数不同于普通

股的类别股、转让受限的类别股;并要求类别股的发行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载明表彰类别股

的必要事项,即类别股分配利润或者剩余财产的顺序、类别股的表决权数、类别股的转让

限制、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措施以及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5 〕 新《公司

法》引入类别股制度,形式上旨在规范或调整不同类别的股东之间的关系,但其实质则为

公司融资(公司资本的形成和维持)提供了更有效的途径。 股份公司可以通过发行有别

于普通股的类别股“筹措”公司资本,以提升公司的偿付能力,公司融资的自治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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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157 条规定:“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下列与普通股权利不同的类别股:
(一)优先或者劣后分配利润或者剩余财产的股份;(二)每一股的表决权数多于或者少于普通股的股份;(三)转

让须经公司同意等转让受限的股份;(四)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类别股。 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不得发行前款第二

项、第三项规定的类别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除外。”第 158 条规定:“发行类别股的公司,有本法第一百一十九

条第三款规定的事项,可能对类别股股东的权利造成损害的,除应当依照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经股东

会决议外,还应当经出席类别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可以对需经类别股股东

会决议的其他事项作出规定。”
参见新《公司法》第 144 条、第 145 条和第 14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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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更多样化。 对于有限公司而言,因认缴资本制的完全自治,更有理由或基础将类别股

制度“融入”认缴资本制,以便利有限公司筹集资本。
(四)认缴资本制的特有规则

在认缴资本制项下,公司资本制度已经形成三项特有的规则:注册资本形成规则、股
权与股东实缴出资相分离规则和股东出资义务不受处分规则。 以上特有的资本制度规

则,使得认缴资本制项下的股东出资义务完全不同于法定资本制项下的股东出资义务。
资本认缴制项下的注册资本,并非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向公司“实缴”的货币资金或非

货币财产,仅仅是股东认缴的出资义务或承诺。 “公司的注册资本在法律上可以没有最

低限额,但公司必须有注册资本,不存在没有注册资本的公司。” 〔 6 〕 公司财产独立当毫无

争议地成为公司法律人格的要素,但我们不能就此过于夸大其意义。 公司财产独立乃指

公司资本的独立,公司资本指的是公司的注册资本,即公司必须具备独立于其成员的注册

资本。〔 7 〕 在认缴资本制项下,即使股东未向公司实缴出资,也并不影响公司注册资本的

形成及其独立存在,只是注册资本的表现形式被“置换”为股东的出资义务,股东是否实

缴出资,对公司的设立及公司资本的形成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注册资本形成规则以股东

认缴的出资义务为依据,形成于公司设立时,构成公司独立财产的组成部分。
股东权利在公司资本形成时已经分配给股东,不以股东实缴出资为条件。 这是认缴

资本制项下的股权与股东实缴出资相分离规则,或称股权的取得规则。 股权的取得依据

为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按照其所占注册资本的份额取得股权,注册资本的形成不以股东

实缴出资为条件,那么股权的取得自不以股东的实缴出资为必要,而仅以股东认缴出资的

生效意思表示为必要。 就如同股东的责任与公司的责任彼此隔离的效果一样,认缴资本

制非常自然地实现了股权与股东实缴出资的分离。 认缴资本制的推行,应当彻底摒弃以

实缴出资来评价股东法律地位的思维束缚,使得有限公司的股东权利的自由流通不再受

法定资本制项下的股东实缴出资的条件的影响。
股东未届期出资义务因登记而“属于”公司注册资本并具有公信力,非有公司依法变

更其注册资本的意思表示,股东无权处分。 这就是股东出资义务不受处分规则。 依照认

缴资本制,公司注册资本形成公司的责任财产,不论股东是否已经实缴出资,注册资本实

际上就是股东认缴并经登记公示的出资义务。 因此,在公司设立时,股东未届期出资义务

均无条件成为公司责任财产的组成部分。 除公司外,任何人(包括股东)不得处分公司的

责任财产,即不得处分“股东未届期出资义务”。

二　 股东出资不实的违约责任

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或设立后,应当依照其认缴出资的承诺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股东

出资不实,又称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包括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货币出资迟延或不足

额),或者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股东认缴的出资额(非货币财产出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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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以及抽逃出资。 股东出资不实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其责任形式或为损害赔

偿,或为补足出资不实部分的差额(出资义务的继续履行)。 新《公司法》第 49 条第 3 款

规定:“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成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第 50 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

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设
立时的其他股东与该股东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一)出资不实的责任承担

公司资本形成于公司设立时,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或设立后应当依照其认缴出资的协

议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公司法》第 28 条、第 30 条对于出资不实的股东,既规定了出资不

实的股东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又规定了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其他向公司履行了出资义务

的股东的违约责任。 依照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出资不实的股东应当如何承担

责任,形成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的救济裁判规则:其一,公司或其他股东对出资不实的股东

享有要求其实缴出资(履行出资义务)的请求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 其二,
公司债权人对出资不实的股东在其未出资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部分有要

求该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 其三,对
股东出资不实负有责任的董事、高管,对前述请求权人(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4 款)。

在我国,司法实务对抽逃出资的股东行为已有类型化定性(不属于侵权行为,视同出

资不实,《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2 条),同样明确了抽逃出资的以下三点救济裁判规则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4 条):其一,股东抽逃出资的,承担返还出资本息的责任,公司

和其他股东均有要求该股东返还抽逃出资的请求权。 其二,股东抽逃出资的,公司债权人

就其不能受偿的债权部分在股东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有请求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

权。 其三,股东抽逃出资的,负有责任的公司董事、高管对股东因抽逃出资而承担的返还

或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
以上司法裁判的立场,是否有助于我国《公司法》修订的完善,值得思考。 股东出资

不实,相对于公司与其他实缴出资的股东而言,自应承担相应责任;相对于公司债权人而

言,因为公司的责任财产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不承担责

任。 尤其是,股东出资不实的,负有责任的董监高应否与该股东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连带责

任,涉及民事责任配置的其他法律事实,与股东出资不实的责任配置不同。
(二)出资不实的责任承担的制度完善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4 条和第 45 条对《公司法》第 28 条的规定进行拆分,但立

场基本相同。 或许因为疏漏,该第 45 条在规定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时,没有表

达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公司承担责任的内容,只强调了出资不实的股东向“已按期足额缴

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8 〕 《公司法(修订草案) (二次审议稿)》 (下称“《公司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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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5 条规定:“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

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49 条和第 50 条的规定继续沿用《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4 条

和第 45 条的表达,除增加规定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应当按照股东之

间的约定”)外,无其他变化。〔 9 〕 关于抽逃出资,各版修订草案均规定抽逃出资的股东对

公司承担返还抽逃的出资的责任;抽逃出资造成公司损害的,负有责任的董监高与抽逃出

资的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0〕 新《公司法》 有关股东出资不实的违约责任制度的完

善,应当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新《公司法》拒绝司法实务承认公司债权人要求出资不实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的请求权的做法,符合公司法上固有的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值得充分肯定。 《公司法

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2 款和第 14 条第 2 款承认公司债权人对出资不实的股东的请求

权基础,不当扩张了因股东出资不实而引起的赔偿责任的适用空间,不符合股东有限责任

制度。 因公司自治而形成的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是新《公司法》完善股东出资不实引起的

责任配置制度的基础。 在股东出资不实的情形下,公司债权人是否有权要求该股东承担

相应的责任,新《公司法》作出否定的回答,仅规定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违约责

任,以及在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场合,其他负有连带责任的股东、负有责任的董监高对公

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11〕 新《公司法》针对股东出资不实的行为,以股东的违约责任、
其他股东的连带责任和负有责任的董监高之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构造了对公司适用的

功能多样化的救济措施,意义重大。
其二,新《公司法》不再规定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仅规定出资不

实的股东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以设立公司为目的公司自治行为,如出资协议书或公司

章程,虽由股东签署,但其效力直接及于公司,形成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 就公司资本

而言,股东实缴出资的相对人为公司而非其他股东;股东出资不实的,自应向公司承担违

约责任。 《公司法》第 28 条规定的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公司法(修

订草案)》第 45 条强调的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的违约责

任,与公司资本的形成和维持无关,不属于公司法应当规定的事项。 至于股东之间因出资

不实而产生的违约责任问题,“属于股东之间共同投资协议约定的问题,非公司资本关系

问题”,〔12〕 新《公司法》不宜对此再行规定。 因此新《公司法》删除《公司法》第 28 条第 2
款规定的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其他股东的违约责任,仅规定出资不实的股东对公司承担违

约责任,包括继续履行出资缴纳义务和损失赔偿责任。〔13〕

其三,新《公司法》一体化对待货币出资不实和非货币出资不实,消除了公司因股东

出资不实而寻求救济的制度性差异。 《公司法》第 30 条对股东非货币出资不实情形下其

他股东的连带责任作了明确规定,而对股东货币出资迟延或未足额货币出资时其他股东

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未作规定。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3 条第 3 款不以股东实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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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0〕
〔11〕
〔12〕
〔13〕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50 条规定:“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

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应当按照股东之间的约定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例如,《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下称“《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 57 条第 2 款。
参见新《公司法》第 49 条第 3 款、第 50 条和第 53 条。
参见徐强胜:《公司关系视角下认缴资本制的修正》,《法治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71 页。
参见新《公司法》第 49 条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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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方式的差异作为评判股东出资不实的违约责任配置的因素,拓展了《公司法》第 30 条

的适用场景。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7 条第 1 款作出与前述司法解释立场相同的规

定,但《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52 条基本上又回到《公司法》第 30 条规定的老路

上。 理论上,公司设立时,所有股东对公司设立时及其后的公司资本的充足承担共同义

务,不因股东实缴出资方式的差异而有不同。 新《公司法》第 50 条对货币与非货币出资

不实的情形一并规定了设立时其他股东的连带责任,逻辑清晰、制度结构简单,便于实务

操作,实现了公司法规范的制度价值的理性回归。

三　 股东权利因出资不实所受限制

股东出资不实的,其股权的享有、行使是否会有不利影响,《公司法》没有相应的具体

规定。 股东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是否会影响股东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利的行使,如利润分

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原本就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公司章

程可以对此事项作出规定。 因此,以公司自治为本源的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

议(公司决议)以出资不实为由,可以对股东行使权利的部分或全部予以必要的限制,甚
至可以规定“解除”出资不实股东的股东资格。

(一)因出资不实限制股东权利的状况

基于公司自治的理念,股东权利因出资不实可以或者应当受到限制。 但是,我国商业

实践对此没有积极的回应,通过公司章程限制出资不实的股东权利之行使,只能说处于探

索阶段,且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
《公司法》对股东权利因出资不实所受限制无相应的规定,但司法实务则在两个方面

进行积极尝试,积累了相应经验。 其一,公司章程或公司决议可以股东出资不实为由,对
部分股东权利的行使作出合理限制(《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6 条)。 其二,股东出资不

实的,公司股东会可以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7 条)。
(二)股东失权的制度构造

以司法实务限制股东权利行使的经验为基础,新《公司法》第 52 条对出资不实的股

东规定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股东失权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组织体成员的利益平

衡机制的再构造。 新《公司法》第 52 条规定:“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

出资,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的,可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

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 宽限期届满,股东仍未履行出资

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 自通

知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 依照前款规定丧失的股权应当依法转

让,或者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注销该股权;六个月内未转让或者注销的,由公司其他股东

按照其出资比例足额缴纳相应出资。 股东对失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失权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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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至于公司章程如何以出资不实限制股东具体权利的行使,完全属于公司自治的事项,立法不便作出规定。 新《公

司法》没有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6 条规定的司法实务经验升格为“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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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公司因股东出资不实而采取的限制股东权利的措施,仅具有

延缓股东行使相应权利的效力。〔15〕 因出资不实而限制股东权利的行使,不同于否认或废

除股东的部分或全部权利,出资不实仅会引起暂停股东行使相应权利的效果。
股东失权制度以公司董事会催缴股东出资为前置条件。 在公司设立或者增资时,

公司董事基于其勤勉义务,对于公司资本的维持或充实负有法定的股东出资核查与催

缴义务,〔16〕 以妥当维持公司存续或经营期间的偿付能力。〔17〕 董事会经核查,发现股东

出资不实的,应催缴该股东按照认缴的出资义务的金额和期限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经催

缴出资后,出资不实的股东仍未向公司实缴出资的,该股东相应“丧失”其未实缴出资

的股权。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6 条将公司核查股东出资规则、催缴股东出资规则和股东

失权规则规定于同一个条文中,但未明确公司核查或催缴的机构,且将股东出资不实的情

形限定于股东非货币出资不实,股东失权的私法效果也仅仅只有原则规定,存在法律解释

和适用的明显漏洞。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51 条在前述草案的基础上,明确董

事会为公司核查股东出资和催缴股东出资的机构,并不再将股东出资不实限定于非货币

财产出资不实,同时明确了股东失权的私法效果。 但是,股东出资的核查和催缴,不同于

股东失权,它们具有不同的制度目的、逻辑和功用,不宜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 因此,新
《公司法》将股东出资的核查和催缴区别于股东失权而以不同的规范进行表达。 第 51 条

规定股东出资的核查和催缴规则;第 52 条单独规定股东失权的制度,已如前述。

(三)股东失权的属性和适用

股东因出资不实而失权的制度创新,虽为新《公司法》专门规定,但该制度并非程序

性制度,而是实体法创设的一种性质上等同于公司享有的形成权的机制。 在股东出资不

实的情形下,公司董事会取得通知该股东并产生股东失去“股东身份”的形成权,俗称公

司的“除名权”。 以形成权为基础的“股东失权”制度,不发生股东权利(出资人权益)因

出资不实而消灭的私法效果。 在股东失权的通知发生效力时,出资不实的股东的相应股

权“转由”公司持有,股权本身并不消灭。 因此,新《公司法》第 52 条第 2 款以相应的“简

易减资”或“向第三人转让股权”的制度安排对接股东失权的私法效果。
新《公司法》的规定较为原则,而股东失权制度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公司自治属

性,在具体适用时应慎重考虑股东失权的具体规则的补强。 如股东失权的董事会决议

·21·

《环球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1 期

〔15〕
〔16〕
〔17〕

参见邹海林:《我国司法实务应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法律适用》2014 年第 5 期,第 22 页。
参见新《公司法》第 180 条第 2 款、第 51 条和第 228 条。
股东实缴出资的核查与催缴,法理基础在于公司有要求股东实缴出资的请求权。 相对于股东而言,公司有核查

股东实缴出资的权利和催告股东实缴出资的权利(核查与催缴权)。 理论上,公司是否承担核查和催缴股东实

缴出资的义务,有不同的观点。 肯定者认为,股东实缴出资的核查与催缴,既是公司的权利,也是公司的义务(或

责任)。 参见袁碧华:《“认”与“缴”二分视角下公司催缴出资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206 页;
徐强胜:《公司关系视角下认缴资本制的修正》,《法治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68 页。 应当说明的是,公司资本

事宜为公司自治的事项,其所涉关系为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财产归属关系,不涉及与公司交易的相对人(第三

人),原本就不存在公司应否对股东实缴出资承担核查与催缴“义务”的问题。 股东实缴出资的核查与催缴,并
非公司承担的义务而只能是公司的权利。 但因为公司内部关系涉及公司董事对公司的注意义务;尤其是,董事

对于公司资本的维持负有勤勉义务。 新《公司法》第 51 条才专门规定了董事的核查与催缴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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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股东失权决议的通知规则、失权通知的私法效果及阻却规则(如股东即时实缴出

资规则等) ,股东失权的公司持有规则,股东失权后的股权处置规则,股权处置的收益

分配规则等。 以上具体规则的补强,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来实现。 公司章程有规定的,依
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没有约定,则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或人民法院的个案裁判来

具体落实。

四　 股东出资义务的加速到期

依照认缴资本制,股东享有出资的期间利益。 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在制度目的

和制度效果上与《公司法》规定的资本三原则中的“资本充实”原则密切相关,应当得到肯

定。 在认缴资本制项下,公司资本的形成不以实缴资本为必要,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未届期

已经演变成普遍现象。 涉及未届期出资义务的实缴问题,除《企业破产法》第 35 条有所

规定外,尚无其他规范对之予以调整。〔18〕 在我国,为保护公司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是否

应当承认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理论和实务经长期讨论但未形成共识。〔19〕

(一)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立法论路径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股东的出资义务在缴资期限届至时,公司应当催告股东实

缴出资;公司未催缴的,公司债权人可以代位催缴;股东出资义务未届期的,可以令其加速

到期,并对未届期出资义务的股东进行催缴。〔20〕 认缴资本制因其公司自治的属性,使得

股东取得“边投资、边补资”的自由,便利投资且节省公司设立和运营的成本。 但股东在

享受投资自由的便利时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以保证公司不沦为股东转嫁经营风险的工

具而危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故在股东出资期限未至而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债权

人有权请求股东提前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21〕

司法实务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下称“《九民纪要》”)第 6 条规

定,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 债权人不得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为由,请求未届期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 但是,下列情形除外:(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

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

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上述规定被认为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未届期出资

义务应否加速到期问题的专门正面回应。〔22〕 应当注意的是,《九民纪要》第 6 条对未届

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有所触及,但并未对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表明立场。 依照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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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21〕
〔22〕

《企业破产法》第 35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

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讨论,参见李建伟:《认缴制下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研究》,《人民司法》 2015 年第 9 期,
第 53 页。
参见李建伟、王艳华:《认缴制下有限公司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的正当性及其司法适用》,载王保树主编《中国

商法年刊》(2014 年),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7-183 页。
参见李建伟:《认缴制下股东出资责任加速到期研究》,《人民司法》2015 年第 9 期,第 55 页。
参见钱玉林:《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理论证成》,《法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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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未承认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即没有承认债权人要求未届期出资

义务的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的权利,仅仅承认公司债权人要求“执行”未届期出资义务

的股东的财产之权利。 至于公司债权人的上述权利,是否以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为

依据,《九民纪要》未有任何明示或者暗示。 再者,未届期出资义务的股东对债权人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以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为条件的,已明显属于“权利滥用”
的范畴,在制度结构上与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完全不同。 因此,我国司法实务对未届

期出资义务是否可以加速到期持相当谨慎的立场,既没有承认也没有暗示未届期出资义

务可以加速到期。
基于公司契约理论,在股东与公司的出资关系中,股东认缴但未届期出资义务为公司

未到期债权,公司不能对外清偿到期债务则意味着公司资产已经不能满足公司的正常经

营需要,此时公司可以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用于弥补公司经营的资产缺口。〔23〕 当资

本额不足而危及公司经营时,基于资本维持原则,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基于意思自治可要求

未届期出资义务提前到期,否则,资本维持原则就无从谈起。〔24〕 因此,《公司法(修订草

案)》第 48 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公司或者债权人有

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因适用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

到期的条件过于复杂化,且与《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公司破产原因不好区分,有简化的必

要。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53 条作了相应调整,仅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公司或债权人有权要求未届期出资义务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比较以上的规定,立法者

试图通过简化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条件来推行这个制度。 新《公司法》第 54 条规

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

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二)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的解释和适用

新《公司法》第 54 条赋予公司债权人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请求权,有解释和

适用的讨论空间。 对此,本文有以下三点分析意见。
其一,新《公司法》第 54 条规定的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为公司董事在公司不能

清偿债务时履行其维持公司资本的注意义务提供指引。 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公司有

要求未届期出资义务的股东提前实缴出资的权利,此为新《公司法》第 54 条明定,但董事

有无催缴该股东实缴出资的义务? 法无明文。 不过考诸新《公司法》第 51 条的规定,其
并没有否认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情形下董事核查与催缴义务的存在。 股东未届期

出资义务因加速到期而届出资期限的,其私法效果与该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承担的已届期

出资义务相同;对公司的资本维持承担勤勉义务的董事,自应向该股东催缴出资。〔25〕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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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参见李建伟:《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整体评析》,微信公众号“中国民商法律网”(2023 年 10 月 14 日),ht-
tps: / / mp. weixin. qq. com / s / AfaZHXKZoQWiOuU7dp8U8Q? poc _ token = HFPQlGWjpTNHagtnbxia0ugCs4UPvo - w - -
CfE9Ov,最近访问时间[2023-10-20]。
参见刘迎霜:《资本认缴制:股东出资自由与公司资本自治》,《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8 期,第 169 页。
新《公司法》第 51 条规定的股东出资的董事催缴义务,适用于“公司成立后”股东应当实缴出资的所有情形,包
括但不限于公司设立时的出资实缴、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时的出资实缴、公司增资的实缴以及抽逃出资的

“本息”返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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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情形下,股东应当即时向公司实缴出资;相应地,公司亦有权

利、董事并承担义务催告该股东实缴出资。
其二,新《公司法》第 54 条规定的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足以应对我国公司

实践中围绕出资义务的实缴期限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无需考虑股东实缴出资的期限限制

问题。 新《公司法》有关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未再触及公司资本的形成,修法的焦点集

中于“公司资本的维持”层面。 故《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42 条和《公司法(修订草案二

审稿)》第 47 条对公司资本的自治立场未有任何变化,作了与《公司法》第 26 条相同的规

定。 但令人十分遗憾且难以理解的是,已经完全回归公司自治的认缴资本制,却因某些因

素的介入而受到了影响,并体现于法律条文中。 《公司法(修订草案三审稿)》第 47 条第 1
款增加规定“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

内缴足”。〔26〕 这一变化在理论和实务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27〕 新《公司法》第 47 条规

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全体

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 法律、行
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期限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应当注意:第一,依照前述规定第 1 款,股东有义务在法定 5 年实缴期限内缴足所有

的注册资本。 但不能不说的是,股东认缴数额巨大但不实缴、认缴期限过长,并非认缴资

本制实施中出现的普遍现象,正在完善的认缴资本制的制度结构(如按期足额缴纳出资、
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股东出资的核实和催缴等)足以应对社会对公司注册资本“虚

置”的各种担忧。 对采用认缴资本制的所有公司适用法定 5 年实缴期限的规定,过去长期

存在的法定资本制妨碍公司资本自治的所有弊端可能会再次显现,有悖于认缴资本制的

制度目的,并可能加大高度自治的认缴资本制的运行成本。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新《公

司法》第 47 条第 1 款合并规定两种不同性质的事项,前段表达事关公司资本的形成,后段

表达事关股东实缴出资,逻辑混乱,容易引起误读,不甚妥当。 第三,认缴资本制的核心是

出资额与出资期限的自由化。 股东何时出资主要影响公司经营的便利性以及股东权利及

权益分配的公平性,只要股东认缴了出资,何时缴纳无关紧要,只要公司能够清偿债务即

可;若因股东出资不实而导致公司清偿不能,公司可以主张相关股东按其认缴承诺补足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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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2023 年 8 月 28 日)
中表示:“自 2014 年修改公司法实施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取消出资期限、最低注册资本和首期出资比例以来,
方便了公司设立,激发了创业活力,公司数量增加迅速。 但实践中也出现股东认缴期限过长,影响交易安全、损
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认缴登记制度,维护资本充实和交易安全。 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经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建议增加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期限的规定,明确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

额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 http: / / www. npc. gov. cn / c2 / c30834 / 202401 /
t20240102_434037. 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3-10-20]。
参见吴海燕: 《 公司认缴资本回归实缴 经济复苏期市场更宜宽松》, https: / / www. 163. com / dy / article / ID-
DJUALG055284JB. html,最近访问时间[2023-10-20];李建伟:《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整体评析》,微信

公众号“中国民商法律网” ( 2023 年 10 月 14 日),https: / / mp. weixin. qq. com / s / AfaZHXKZoQWiOuU7dp8U8Q?
poc_token = HFPQlGWjpTNHagtnbxia0ugCs4UPvo-w--CfE9Ov,最近访问时间[2023-10-20];周游:《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限期实缴的制度考量》,《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23 年第 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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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无论其出资期限是否届期。〔28〕 如果在个别情形下有必要限制股东实缴出资的期限,
完全可以通过新《公司法》第 47 条第 2 款来实现。

认缴资本制构造的制度环境已经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公司成立后,在法定的 5 年实

缴期限届满时,股东若未履行其认缴出资的全部出资义务,也仅仅发生股东出资不实的私

法效果,不会影响有限公司成立及其公司资本(注册资本)的形成和维持。 新《公司法》
第 47 条第 1 款规定的法定 5 年实缴期限的限制,事实上也没有引起《公司法》既有的、正
在改革完善的高度自治的认缴资本制(如公司注册资本)及其配套制度措施的联动变化,
如新《公司法》第 49 条、第 50 条、第 51 条、第 52 条以及第 54 条等规定的制度。 如此,为
公司资本的维持而规定法定 5 年实缴期限限制,实际效用可能远不及新《公司法》第 54
条规定的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足以应对我国实践中出

现的“滥用”认缴资本制项下的约定出资期限的各种乱象。 相应地,新《公司法》第 47 条

第 1 款规定的法定 5 年实缴期限,有可能会因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制度而被“架

空”,在未来的资本制度实践中或许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其三,公司资本制度的创新不能超越公司法上的相关制度的功能。 未届期出资义务

加速到期,完全兼容公司资本制度的自治属性,对公司资本的维持而言更具有意义。 应当

注意到,在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通过股东出资义务的期限利益与股东社员义务、公
司正常经营利益、公司融资便利利益、资本认缴制核心目标等的利益衡量,应当克减股东

的出资义务期限利益,而要求其提前缴纳出资。〔29〕 但是,未届期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不能

扩张适用于公司债权人。 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情形下,公司有权请求未届期出资义务

的股东提前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实缴出资),但公司债权人则没有这项权利。 立法若赋

予债权人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的权利,有悖于认缴资本制的公司自治目的,且与公司的

财产独立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不吻合,效果上无异于突破《公司法》上固有的有限责任

制度。 对新《公司法》第 54 条规定的债权人请求未届期出资义务的股东提前实缴出资的

权利,应当作出限缩解释:债权人应当依照《民法典》第 535 条(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向

未届期出资义务的股东行使权利。 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未届期出资义务的股东丧失

向公司实缴出资的期间利益,若公司怠于行使其要求股东实缴出资的“债权或者与该债

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公司债权人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

使”公司要求股东实缴出资的权利。

五　 股东出资义务的变动

有限公司的股东已经认缴但未届期出资义务,是否会因为股东身份的变化而发生变

动? 实践中,备受争议的未届期出资义务是否会随股权转让而发生变动,就是一个具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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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燕:《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法学研究》 2014 年第 5 期,
第 53 页。
参见刘迎霜:《资本认缴制:股东出资自由与公司资本自治》,《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 8 期,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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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的典型问题。 《公司法》对此未有相应规定。 新《公司法》第 88 条规定:“股东转让已

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

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

出资日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

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

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任人承担责任。”

(一)股东出资义务变动的立法论逻辑

在认缴资本制项下,出让股权的股东在股权转让后是否仍应承担实缴出资的义务?
理论上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30〕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对股东出

资不实情形下的股权转让的私法效果已有相应规定。 在股权转让前,不论股东出资不

实的情形,该条至少坚守了一项规则:转让股东的出资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发生变动。
司法实务上,股东出资不实但转让股权的,受让人不知其事实,对转让股东出资不实的

行为不承担责任;转让股东因出资不实而对公司承担的实缴出资责任,不因股权转让而

移转给善意的股权受让人;股权受让人恶意的,应当对转让人的实缴出资的责任承担连带

责任。〔31〕

但是,股东出资义务是否随股权的转让而发生变动,在理论和实务均有争议的情形

下,《公司法(修订草案)》却将未届期出资义务随股权的转让而移转给受让人作为优先考

虑的选项予以落实。 该草案第 89 条规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权

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 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

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即转让股权的,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

上述情形的,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或许有不少支持

的正当性“理由”,如股东登记的外观主义原则或民法上的债务承担规则、〔32〕 股权负担说
 

〔33〕 等等。 再者,在讨论股东出资义务的变动问题时,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的呼声从来

都不会缺位。 未届期出资义务是否随股权转让而变动,不仅要平衡转让股东和受让股东

之间的责任利益,而且要防止股东滥用认缴资本制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受让股权

的股东施加相应的责任,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 《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 88 条规

定:“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
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未按

期足额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股东

转让股权的,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与该股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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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参见刘浩然:《未届期出资股权转让后出资责任规则的构建》,《西部法律评论》2020 年第 4 期,第 38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终 116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叶金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初探———兼论〈公司法〉第 35 条之修正》,《河北法学》2005 年第 6 期;彭真

明:《论资本认缴制下的股东出资责任———兼评“上海香通公司诉昊跃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法商研究》
2018 年第 6 期;崔艳峰、丁巍:《未出资股权转让后的出资义务———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89 条》,《学术

交流》2022 年第 6 期。
参见薛波:《论发起人转让出资未届期股权的规制路径———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相关规定》,《北方法学》
2022 年第 2 期;陈甦:《股权受让人出资责任的规则建构分析》,《环球法律评论》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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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连带责任。”两版草案的规定虽有所不同,但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二者均以未届期出资

义务随股权转让而移转给受让人承担为基本规则,仅在受让人未能按期实缴出资的情形

下,前述草案二审稿第 88 条才增加规定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 经讨论并作相应的修改,
形成前述新《公司法》第 88 条的规定。

(二)未届期出资义务变动的法理依据

在讨论未届期出资义务的变动时,我们或许没有清楚认识到认缴资本制项下的公司

资本制度的特有规则:资本形成规则、股权取得规则和股东出资义务不受处分规则,已如

前述。 因这三项规则,认缴资本制项下的股东承担的未届期出资义务,完全不同于法定资

本制项下股东尚未实缴的出资义务。 在法定资本制项下,股东以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

(实缴出资)而换取其股权,〔34〕 股东尚未实缴的出资义务,并不构成公司的注册资本,只
是从属于股东权利(或股权)上的负担,即股权附有未届期出资义务。〔35〕 但认缴资本制

项下的股东出资义务,不须实缴即因公司的设立而形成注册资本,即使已届出资期限而未

实缴,亦不影响公司注册资本的形成;与此相适应,股权权利的取得也不以股东实缴出资

与否而受影响。 股东转让股权时,其未届期出资义务相应移转给受让人承担,与前述认缴

资本制项下的特有规则不相吻合。 况且,股东与股权受让人之间发生的“股权交易”及其

争议,形式上似乎与公司的注册资本相关,但事实上与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任何关系;
“股权交易”及其争议,纯属股东与股权受让人之间的合同问题,此类合同及其争议的解

决既不涉及公司注册资本,亦不涉及股东对公司承担的出资义务。〔36〕

应当注意,股东转让股权时,以其出资义务是否届出资期限而实行不同的制度,已如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的规定,正当性理由是相当勉强的。 新《公司法》第 88 条有

关股东出资义务因股权发生变动的规定,事实上吸收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部分规

定,以致出资义务随股权转让而发生变动的制度逻辑和结构,彼此不协调。 其一,新《公

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的规定适用于股东出资义务未届出资期限的情形。 在此情形下,股
东未届出资期限出资义务因转让股权而移转给受让人承担。 如此规定是否符合认缴资本

制的逻辑和制度结构,可以进行讨论;但却与第 88 条第 2 款的规定在私法效果上完全不

同。 其二,新《公司法》第 88 条第 2 款适用于股东“出资不实”的情形。 在股东出资不实的

情形下,因有《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 18 条的规定,转让股权的效力不及于转让人的违约责

任的司法实务立场,第 88 条第 2 款予以吸收,规定“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

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任人承担责任”。 以受让人

的“善意”(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转让人已有出资不实的事实)作为转让人负担出资不实的

违约责任(新《公司法》第 49 条第 2 款)的条件,不同于第 88 条第 1 款规定的制度逻辑。
(三)新《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的解释

在认缴资本制项下,股东出资不实的违约责任与股东未届出资期限出资义务具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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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强胜:《公司关系视角下认缴资本制的修正》,《法治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70 页。
参见陈甦:《股权受让人出资责任的规则建构分析》,《环球法律评论》 2023 年第 3 期,第 69 页;薛波:《未届期股

权转让受让方出资责任规则之构造与缺漏填补》,《法治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123 页。
参见邹海林:《我国司法实务应对公司注册资本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法律适用》2014 年第 5 期,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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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性质,尤其是,它们均受限于前述出资义务不受处分规则,但新《公司法》第 88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却选择了效果不同的制度。 依照认缴资本制,股东的出资义务(不论是否已届

出资期限)在公司成立时已成为公司的注册资本,股东出资义务届出资期限但股东因出

资不实的,股东承担向公司“足额缴纳”或继续实缴出资的义务(责任),此与股东未届出

资期限出资义务的继续履行没有性质上的差异。 因此,在转让股权时,股东不论其出资义

务是否届期,更不论股东是否出资不实,转让股权的股东对公司承担的出资义务均不会随

股权转让而移转给受让人,这样在逻辑上才是适当的,在制度选项上才是合理的。
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认缴资本制的基础与核心为公司自治,新《公司法》第 88

条已经成为处理未届期出资义务因股权转让而发生变动的行为规范,但其不应属于《民

法典》第 153 条所称“足以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强制性规定。 为避免第 88 条规定的适

用可能产生更加复杂的问题,股东可以经由公司自治(如公司章程)对股东出资义务的变

动预先作出不同于第 88 条的个性化安排,或者转让人与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对未届

期出资义务之变动作出不同于第 88 条的约定。
对股权转让时的股东出资义务的变动,公司章程有规定或股权转让合同有约定的,依

照其规定或约定;没有规定或约定或者规定或约定不明的,公司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应以

“目的性限缩”对新《公司法》第 88 条的规定作出解释。 除非受让人依照《民法典》第 552
条(并存的债务承担)的规定在受让股权时有愿意承担转让人尚未实缴的出资义务(包括

出资不实的违约责任)的意思表示,也不论公司(基于债权人的地位)是否拒绝,或者转让

人依照《民法典》第 551 条(免责的债务承担)通知公司将其出资义务转移给受让人,非经

公司(基于债权人的地位)同意,转让人均不得以股权转让为由对抗公司要求转让人继续

承担尚未履行的出资义务的请求。〔37〕

六　 结 语

我国《公司法》从 1993 年制定以来,历经多次修正与修订,呈现了从“法定主义”向

“公司自治”的鲜明发展路径。 其中,认缴资本制更是我国《公司法》上的资本制度走向全

面的公司自治进程中的重大制度创新。 与僵化的法定资本制相比,认缴资本制契合资本

市场对公司资本的信用期待,使公司资本制度脱离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强制与制度禁锢。
新《公司法》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引入或完善,有效巩固了认缴资本制已经形成的积极成

果,并为其未来发展打开了空间。 公司法的规范表达应以公司自治为本源,部分超越公司

资本制度自治属性的规则,值得理论和实务界继续讨论并找到合理的解释路径。 展望未

来,在认缴资本制项下,如何落实股权平等的原则、股权行使的团体意思原则、资本多数决

原则等公司自治的基本逻辑和原则,体现认缴资本制的差异化规范表达或要素,以形成有

效的公司资本制度体系,当为我们应进一步努力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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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邹海林:《〈公司法〉修订的制度创新:回顾与展望———以〈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为蓝本》,《法律适

用》2023 年第 8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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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s
 

of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Based
on

 

Corporate
 

Autonomy
 

under
 

the
 

New
 

Company
 

Law
 

of
 

China
[Abstract]　 The

 

revision
 

of
 

the
 

Company
 

Law
 

has
 

been
 

a
 

maj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separate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s
 

after
 

the
 

adop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
 

Code.
 

In
 

the
 

reform
 

of
 

the
 

corporate
 

capital
 

system,
 

which
 

began
 

in
 

2014,
 

China
 

introduced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to
 

replace
 

the
 

statutory
 

capital
 

system
 

for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and
 

initially
 

com-
pleted

 

the
 

return
 

of
 

the
 

capital
 

system
 

to
 

its
 

origin
 

of
 

corporate
 

autonomy.
 

How
 

to
 

implement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has
 

been
 

the
 

core
 

issue
 

faced
 

by
 

China’ s
 

company
 

law
 

for
 

a
 

long
 

time.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has
 

three
 

unique
 

rules
 

that
 

make
 

it
 

different
 

from
 

the
 

statu-
tory

 

capital
 

system:
 

the
 

registered
 

capital
 

formation
 

rule,
 

the
 

separation
 

rule,
 

and
 

the
 

non-dis-
posal

 

rule.
 

The
 

essence
 

of
 

the
 

registered
 

capital
 

formation
 

rule
 

is
 

that
 

the
 

formation
 

of
 

a
 

compa-
ny’s

 

capital
 

is
 

independent
 

of
 

the
 

shareholders’
 

performance
 

of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when
 

the
 

company
 

is
 

established,
 

and
 

even
 

if
 

the
 

shareholders
 

make
 

no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any,
 

the
 

formation
 

and
 

the
 

independent
 

existence
 

of
 

the
 

company’s
 

registered
 

capital
 

are
 

not
 

affect-
ed.

 

The
 

essence
 

of
 

the
 

separation
 

rule
 

is
 

that
 

when
 

a
 

company’s
 

capital
 

is
 

formed,
 

shareholders
 

acquire
 

their
 

equity
 

according
 

to
 

their
 

shares
 

of
 

the
 

registered
 

capital,
 

and
 

the
 

distributed
 

equity
 

is
 

not
 

affected
 

by
 

shareholders’
 

performance
 

of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The
 

gist
 

of
 

the
 

non-dis-
posal

 

rule
 

is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a
 

company,
 

the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subscribed
 

by
 

shareholders
 

constitute
 

the
 

companies’
 

registered
 

capital
 

and
 

are
 

unconditio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company’s
 

property
 

for
 

liabilities,
 

and
 

shareholders
 

are
 

not
 

allowed
 

to
 

dispose
 

of
 

their
 

obligations,
 

even
 

if
 

the
 

said
 

obligations
 

have
 

not
 

been
 

due,
 

unless
 

the
 

company
 

has
 

the
 

inten-
tion

 

to
 

change
 

its
 

registered
 

capital
 

in
 

accordance
 

with
 

law.
 

The
 

new
 

Company
 

Law
 

has
 

effec-
tively

 

consolidated
 

the
 

positive
 

results
 

of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through
 

improvements
 

of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such
 

as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ibution
 

commitment,
 

the
 

re-
striction

 

of
 

equity
 

due
 

to
 

delayed
 

or
 

false
 

contribution,
 

the
 

urgent
 

due
 

of
 

undue
 

shareholders’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etc.
 

Moreover,
 

the
 

new
 

Company
 

Law
 

opens
 

up
 

spa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such
 

as
 

the
 

effective
 

introduction
 

of
 

the
 

“ class
 

shares”
 

system
 

into
 

public
 

companies.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ncept
 

and
 

the
 

normative
 

expression
 

of
 

the
 

capital
 

system,
 

the
 

new
 

Company
 

Law
 

provides
 

for
 

some
 

rules
 

that
 

go
 

beyond
 

the
 

autonomous
 

attributes
 

of
 

the
 

subscribed
 

capital
 

system,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and
 

reasonably
 

interpreted
 

b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such
 

as
 

statutory
 

5
 

year
 

period
 

for
 

the
 

capital
 

actually
 

contributed,
 

creditors’
 

right
 

to
 

request
 

the
 

urgent
 

due
 

of
 

the
 

undue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and
 

the
 

transfer
 

of
 

undue
 

shareholders’
 

contribution
 

obligations
 

to
 

the
 

assignee
 

of
 

the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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